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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new farmers’ cooperatives, cooperative and joint stock companies have formed a 
synergy symbiosis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comb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ooperative 
system and joint stock system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discusses the specific causes of the integra-
tion of the new farmers’ cooperative into the joint stock facto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operative and joint stock company,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mutual penetration of 
the joint stock factor and cooperative factor of the Sino-Western cooperative, analyzes the essen-
tial condition of the cooperative and the joint stock company’s co-existence, and finally summa-
rizes the symbiosis mode of cooperative and joint stock company at this stage and provides the 
optimal design of its symbiosi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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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农民合作社在实践中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关系。本文梳理了学术界关于合

作制与股份制的理论研究，探讨了新型农民合作社融入股份因素的具体成因，阐释了合作社与股份公司

协同共生的关系，论证了中西方合作社股份因素与合作因素相互渗透的历史性趋势，分析了合作社与股

份公司协同共生的充要条件，最后总结了现阶段合作社与股份公司的共生模式及提供了其共生机理的优

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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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农民合作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要举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兴起

的合作社，多数不是经典的合作社模式，而是农民自发创新的以资金或技术入股为主和以土地折股为主

两种股份合作社模式。上世纪 90 年代后，股份合作制开始推广全国，曾一度成为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

济改制的主要形式。对我国广为实践的这种组织形式，到底是合作社的终结亦或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制度

创新？当时学术界众说纷纭。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了新一轮农民合作社发展高潮，至 2017 年 4 月底，

全国专业合作社、社区合作社、专业(行业)协会、各类经济联合体等共达 188.8 万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工

商资本融入，合作因素与股份因素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有的甚至股份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产

权和牵头人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于是，农村微观组织形式这种新情况再次为学术界所关注。鉴于此，

有必要对合作社与股份公司二者的关系及其相融组织制度进行探讨，为当前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中融入

股份因素做出理论解读。 

2. 前期研究：关于合作制与股份制以及股份合作社的观点梳理 

2.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在研究宏观经济层面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相关原理，能够客观描述和辩证分析现实中合作社的演进轨迹及其

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与资本关系理论，指出合作制与股份制的异质性：前者是对“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积极的扬弃”，合作社“劳动统治资本”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后者是“资

本所有权潜在(消极)的扬弃”，股份制“资本统治劳动”[1]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二者间的内在矛盾

冲突，必然导致劳合与资合的分野与交融，为当代多样化的合作社实践提供了合理解释。马克思在合作

社与股份公司的经典论述中，同时又肯定了二者的同质性：“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

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即二者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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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合作制离共产主义更近一些。因此，股份制与合作制应该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在“自由人联合体”思

想中，马克思认为合作制与股份制都是通往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式，是实现“重建个人所

有制”的必然要求[2]。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有关于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经典论述，认为丹麦模式的合作制是探索

建立农民土地特有产权制度的典范，“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资料和私人占有

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帮助……丹麦的社会党人……

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

种，并按土地入股、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3]。其中“按土地入股、预付资金”即是

合作制中引入股份的因素。 

2.2. 西方经济学者对合作制融入股份因素的理论研究 

当代西方学者没有对类似我国“股份合作社”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专题研究。但是由于在二战以后，

西方国家的合作社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股份与资本要素，于是部分学者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入手，将合作社

视为独立的企业，多通过数理模型构建或实证分析来研究合作社。如用代理理论研究最优契约设计，用

博弈论研究其组织框架，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空间竞争模型及均衡，用契约理论建立合作社企业的集体

选择模型，用新古典理论构造非均衡系统模型等。 

2.3.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学对合作制及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民自发地组织起大量包含一定股份因素的合作社，时称“股份合作社”。我国

部分学者运用共生理论、交易费用、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现代企业制度等多种理论阐释股份合作

社产生的逻辑路线。如袁纯清(1998)基于共生理论的对称互惠思想，阐释了股份合作制从根本上解决了资

本主体虚化与劳动者地位和分配不对称的矛盾，是我国小型经济体制转型的主要目标模式[4]。刘承礼

(2003)用内生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农地股份合作制遵循了内生交易费用递减原则，合作社中适当扩大股份制

因素是最现实的过渡性制度安排[5]。任辉等(2012)用制度变迁理论勾勒“外部利润–产权界定–土地资

源优化设置”的研究主线，阐释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生产和发展的必然性[6]。有学者论证股份合作社是

“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符合合作制与股份制相互融合的国际潮流”[7]，二者可并行不悖。肖端

(2013)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以产权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背景下“两权”分离问题，构建了完整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8]。
但也有学者否认股份合作社的第三条中间道路，认为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是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组织

形式，更有部分学者认为股份合作社不符合国情或改革不彻底，是蜕化、异化甚至是制度变异、本质漂

移。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专业化的合作社大量产生。我国多数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

的合作理论研究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完善与政策支持及发展前途。但也有部分学者受西方学者对合作社研

究范式的影响，完全将合作社视为企业，于是运用产权理论、交易费用、博弈论、现代企业制度及制度

变迁理论等研究合作社的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成本、经营效益评价及制度设计。以企业理论与方法研究

合作社的结果，无疑是得出合作社成本高、不经济、无前途等一系列悲观的结论，甚至主张合作社应向

公司制企业发展[9] [10]。农业部专家指出我国的合作社要根据国情区情分类发展，认为对于涉及到农地

集体产权制度的合作社，经济发达地区应重点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

农区应重点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等新机制[11]。还有的学者运用共生理论探讨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

村信用合作社共生机理构建”[7]。当温州市瑞安“综合农协”模式取得成功后，得到国内农经界陈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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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杨团等许多著名学者的高度肯定，张晓山认为瑞安“综合农协”模式“必然是超越经典的、反

映中国特色的和体现时代特征的……也是中国农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12]。 
通过梳理国内外合作社研究成果可见，中外学者对合作社及合作社引入股份因素作了多视角理论解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阐述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与股份公司的同质性及其发展前途；二战后，

由于合作社中融入股份因素，中西方部分学者有将合作社视为公司制企业的倾向；我国学者对新时期出

现的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争议较大，对“综合农协”模式的认识比较一致。但不管是股份合作制还是“综

合农协”模式，客观上都是在合作社中融入了股份因素，同时意味着新形势下的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客观

上存在一种协同共生关系。 

3. 历史逻辑：合作社与股份公司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形态自然演化轨迹，大致呈现个体经济–私营经

济–合伙经济–股份合作制–股份公司的演进脉络，并且在工会力量崛起、股权激励和世界经济一体化

的潮流中逐渐缓慢地出现了股份与合作合流的趋势[13]。 

3.1. 西方国家二战后出现合作社与股份公司相互渗透的趋势 

西方国家的合作社一两百年坚持按合作制原则长期稳定发展，发展方向始终都没有变。但我们同时

又看到，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少发行股票的合作社和企业经营型合作社。尽管与我国的“股份合

作社”称谓不同，但客观上出现了股份因素与合作因素相互渗透的两种趋势[8]。 
一是合作社的股份化倾向——股份制合作社。以德国部分合作社为例，上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合作社

结构转换，在基于国际合作同盟的七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吸收股份制的某些做法。在合作社原则方面，

将一人一票制原则放宽至最多一人三票制；在社员资格方面，规定可吸收部分非社员投资者为社员，使

股东和社员身份分离；在分配制度方面，改变了股金不分红的做法，借鉴企业财务会计准则，除年终盈

余按比例留出公积金外，其余大部分返还给社员，小部分作股息分红。 
二是股份公司的合作化倾向——职工持股制计划(ESOP)。以美国为例，部分私营企业和大企业的股

份公司开始兼容合作社的某些因素，如 1961 凯尔索联合公司最初提出并施行 ESOP，而后 1984 年代韦

尔德钢铁公司以及 1994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也一定程度上借鉴 ESOP 进行企业改革。股份公司通过职工持

股计划增加合作制因素具体包括：民主自愿原则——股份公司允许职工成为公司资产的所有者，遵循自

愿的民主参与原则(但不得少于 70%职工参与)；国家扶助——给予职工提供贷款服务；可自由退股——

反垄断原则，但职工股份不得转让；公共积累的不可分割性——留有一定的股份分红等。 

3.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农民合作社与股份公司相互融合的趋势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农民合作社为扩大规模经营走横向一体化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而融入股

份因素，是新形势下合作社运动的现实选择。现实中的股合相融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是个体私营企业通过联合转化为股份合作企业，如非农化运作下的农村土地股份公司，吸纳农村

土地为物业股和资源股，开展商城、停车场等直接或间接改变农业土地用途的业务，利用农村土地产出

效益的几何级数增长，实现土地级差地租的跳跃式转换，分享改革中土地收益的红利[14]。 
二是合作社借用股份制机制通过联合转化为股份合作企业，如乡镇企业借鉴股份制的产权增股及明

晰化原则，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办、村办)或农民投资(农民联营或其他形式合作)，使乡镇企业由

模糊产权变为明确的按股共有，经营机制更为灵活自主，较好地支援了农业农村建设。 
针对股份合作企业的兴起，各地方政府开始出台相关文件，如 1987 起温州市连续出台 8 个关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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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制企业的文件；同时国家层面也在积极鼓励与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1990 年出台《农民股份

合作企业示范章程》，进一步推动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 
进入世纪以来兴起的农民合作社，多数引入了股份因素，有的甚至是股份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很

少直接以“股份合作社”名称出现，而是冠于“新型农民合作社”名称。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的合作社虽然出现了股合相融，但始终坚持按合作制原则不变。我国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合作社实践就出现了股合相融，而后一度陷入消沉，但目前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又再次自发

地出现大量的股份合作形式。中外合作实践表明，在社会分工协作趋势加强、组织化程度提高与市场竞

争愈发激烈的历史变迁中，股份因素与合作因素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有效方

式，股份公司与合作社协同共生是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必要条件。 

4. 现实逻辑：新型农民合作社融入股份因素的成因分析 

进入新世纪，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异军突起。新型农民合作社融入股份因素的原因较为复杂，本文

认为主要有宏观经济转型大环境的外在驱动和新型农民合作社内在的融资需求两大原因。 

4.1. 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外在驱动——经济转型 

合作社发展战略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家庭承包

制发挥着正效应，国家对农村主要提供政策供给，如何提高农村经济组织程度主要由农民自己探索，农

村地区股份合作社开始活跃发展。1994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社会

正式进入转型期，宏观政策环境大大宽松，我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自然要求与市场经济大环境接轨，于

是融入股份因素便成为增强合作社自身实力的最有效手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加

深，国内新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加快，农村经营主体不管是家庭还是合作社，在国际大市场环境中，

生存条件更加严峻，农民合作社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融入股份因素便成为普遍现象。顺便

指出，在此宏观经济大环境下，设计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框架，也许正是发展“股份合作”的较优选

择。 

4.2.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内在要求——融资需求 

据调查，融资性需求在我国农民合作社的金融需求中占 92%，居于首要位置，80%的农民合作社表

示“最缺”的就是资金[15]。随着新型农民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实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提高，其潜在融资

需求和集中性融资需求必将充分暴露，成为新型农民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农民合作社中融

入股份因素，既方便解决内部成员融资互助，又是对合作金融的本质坚守；而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当前

我国农地流转的重要方式，家庭承包权客体则直接转化成了内部融资主体。可见，农民合作社内在要求

融入股份因素，是新型农民合作社拓宽融资(资金和资源)渠道的必然选择。 

5. 充要条件：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5.1. 比较优势：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农村是“熟人社会”，股份公司很可能因为利益不可预见性、风险不可控性及财务不透明公正

性，而导致农户不信任，因而必须保留合作社的本质属性；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规定“返还可分

配盈余比例达到 60%以上”，还可获得政府财政直补与投入捐赠部分财产的优惠政策，使得在合作制基

础上融入股份因素的形式极大地刺激了农户的入社预期，更符合农民的出资偏好。因而，我国新型合作

社尤其是股份合作社实践，融合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双重特性，既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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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属性，又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融入股份与资本要素，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契合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根本路径。合作社与股份公司的协同共生，兼顾了股份因素与合作因素的

比较优势——合作社借鉴股份制融资与管理优势，股份公司又借鉴合作社互惠互利和内部凝聚力超强的

优势，契合了新常态下以“共生”促“共享”谋“共赢”的发展理念。 

5.2. 综合条件：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可能性分析 

一是宽松的宏观法制政策环境。2013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和《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合作因素与股份因素的相互融合创设了政策空间。2014 年至 2017 年连续四

个中央“一号文件”重申和强调“鼓励发展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目前提交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也与中央这一要求相一致，从而使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提供了法律依

据。 
二是成熟的协同共生理论基础。前述股份公司与合作社具有共生关系，而共生的前提是不同主体之

间应当是一种协同关系。根据协同理论，在合作社面临的大系统中，合作制与股份制两个子系统尽管属

性和作用有所不同，但仍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共生理论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同类共生单

元还是异类共生单元，首先表现的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厮杀，而是相互吸引、相互合作，并能达到互惠

共生。将“协同”和“共生”引入社会科学，引入农民合作社研究，为构建股份-合作双轮双轨提供了一

套较为成熟的理论逻辑框架。 
三是丰富的协同共生实践经验。近几年，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创新中心，产学

研一体化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探索出了许多合作模式的新形式，积累了宝贵

的实践经验。这为股份公司与合作社的协同共生培养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和经验丰富的管理和操作团队，

为其协同共生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6. 制度创新：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探索 

6.1. 实践探索：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模式分类 

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以适应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

从目前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实践看，具有“共生–共享–共赢”的特点。在共生理论的框架下，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共生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如表 1 所示)： 
一是寄生共生模式。以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的部分失败案例为典型。其实质是一种以非法套

取国家资金为目的、无规章制度与实际运营的组织形式，存在一方寄主向另一方寄生者能量转移的嫌疑，

不会产生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属于名义上的松垮型联合。 
二是偏利共生模式。以国内“龙头企业 + 合作社”和国外“股份公司 + 合作社”为典型。前者是

由龙头企业主导、因龙头企业的需求而成立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农户的生产和合作社的业务以龙头企业

的需求为导向，后者是由合作社牵头成立一家股份公司，以借助龙头企业资金和市场为力量，并拥有该

股份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的组织模式。二者都会产生新能量，但前者是龙头企业攫取全部新能量，后者则

是由合作社社员所有，属于外部嵌入的松散型联合。 
三是互惠共生模式。以农民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合作企业为典型。前者是合作社内部融入股份制的组

织和经营方式等因素，后者是股份公司融入合作制的联合和互助等因素的组织模式。二者都会产生新能

量，有资金导向和社员利益导向的双重目标，属于内部嵌入的较紧密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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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symbiosis model of cooperatives and joint stock companies 
表 1.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 共生组织方式 共生能量特征 共生机理形式 共生类型 

寄生共生 
任何以非法套取国家资金为目

的、无规章制度与实际运营的形

式。 

1) 不产生新能量； 
2)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之间存在一方

寄主向另一方寄生者能量转移。 

名义上的 
松垮型联合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

同共生的失败案例 

偏利共生 

由龙头企业主导、因龙头企业的

需求而成立合作社。 

1) 会产生新能量； 
2) 仅一方得益，合作社是龙头企业业

务链条的一个环节和车间，股份公司

攫取全部新能量。 外部嵌入的 
松散型联合 

国内“龙头企业 + 合
作社”模式 

由合作社牵头成立一家股份公司

以借助龙头企业资金和市场力

量，并拥有该股份公司的大部分

股份。 

1) 会产生新能量； 
2) 仅一方得益，合作社拥有股份公司

的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股权，全部利益

归社员所有。 

国外“股份公司 + 合
作社”模式 

互惠共生 

合作社内部融入股份制的组织和

经营方式等因素。 

1) 会产生新能量； 
2) 双方都得益，存在新能量的广谱分

配，股份公司资金导向和合作社社员

利益导向并重； 
3) 广谱分配按非对称机制或对称机

制进行。 

内部嵌入的 
较紧密型联合 

农民股份合作社 

股份公司融入合作制的联合和互

助等因素 股份合作企业 

6.2. 优化设计：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 

根据共生理论基本原理，对称互惠共生是共生关系中的理想类型，而且是最有效率、最有凝聚力且

最稳定的共生模式。但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现阶段各地比较成功的合作实践，新型农民合作社融入股份

因素的理想类型和理想状态应该是非对称互惠共生，即产生新能量且合作社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应该

重点从股权结构和收益结构两个方面对其协同共生机理进行优化设计[16]，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ynergy symbiosis mechanism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ooperatives and joint stock com-
panies  
图 1.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协同共生机理优化设计 

 

上图所设计的非对称互惠共生机理，重点在于股权结构与收益结构两大关系，股权结构决定剩余控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6123


熊海斌 等 
 

 

DOI: 10.12677/ass.2020.96123 892 社会科学前沿 
 

制权、决策权、管理运营权、收益分配权、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外围资本也具有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

但由于其股份份额要小于合作社份额，所以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也是有限的。由此，其共生机理仍然是

保留了合作因素占主导地位。 
一是健全二者共生的股权结构。农民合作社与股份公司可以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实现联合，股份公

司通过直接出资或将技术、土地、设备和相关服务等折股入股农民合作社，入股资金可作为合作社完成

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和初始资金。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主体定位，合作社是普通合伙人(GP)，占有较多的

核心资本股份处于主体地位；而股份公司是有限合伙人(LP)，只提供较少的外围资本股份，处于附属地

位。 
二是明晰二者共生的收益结构。从股权结构可知，二者为合作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合作社负责包括

组织生产和供应在内的多个环节，股份公司提供市场销售渠道及服务，形成一个利益联结关系。合作社

拥有剩余控制权、决策权、管理运营权和收益分配权，所有权归合作社社员共同拥有；股份公司作为股

东，不参与合作社内部决策权和管理权，只享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即监督权和资产收益权，二者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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